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發文字號：總處培字第10700534093號速別：普通件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附件：
主旨：為辦理本（107）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客家事務行

政、公職專技人員類科及普通考試客家事務行政類科錄取人

員網路選填志願相關作業，請轉知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惠予

提供本項考試錄取人員免費使用具上網功能之電腦設備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錄取人員須於本年10月3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起至11

月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6時止，使用網路於線上填列志願與基

本資料。是以，為協助未具上網電腦設備之錄取人員順利進

行相關作業，請轉知所屬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暨各級公立學

校，於上開日期之辦公時間內提供具上網功能之電腦設備予

錄取人員使用，並予協助相關事宜。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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